
民安华福公租房小区换租申办流程图
房管中心工作人员审核换租原因（租

赁期间，因结婚、离婚、生育、与父

母合住等原因承租人数增加或承租

人数减少不再符合配租户型标准等

原因）

承租人本人到便民服务大厅提交换租申请：

1.公共租赁住房换租申请表;

2.换租人身份证明;

3.增加的共同申请人按《重庆市公共租赁住

房实施细则》规则提交共同申请人材料;

4.因结婚申请换租的提交婚姻证明，因生育

申请换租的提交出生证明，因与父母合住申

请换租的提交与父母的关系证明;

5.其他需要提供的资料。

或拨打窗口电话 023-68637826 咨询。

房管中心受理并完成初审

（7 个工作日内）

市公租房管理局复审

（5 个工作日内）

公示

（3个工作日）

有异议

进入换租轮候库

签订换租协议和租赁合同

配租成功后通知租户接房

时间

租户自行到C9便民

服务大厅办理换租

审核不合格


